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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监管要闻 

1. 澳洲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对环球金融集团的外汇活动进行主题检视 

香港证监会与澳洲证监会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发出联合通函，以重点阐述它们对环球金融集团分别在

澳洲和香港两地的外汇活动而进行的协作式检视的观察所得。有关检视聚焦于外汇市场参与者的内部

监控措施，以及它们遵守适用的规则及规例和采纳相关行业指引（例如《环球外汇守则》）的情况。 

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及亚太区最主要的外汇交易中心之一。香港证监会的监管重点

之一是要确保作为外汇市场参与者的持牌法团以公平和维护投资者最佳利益的态度行事，并确保市场

廉洁稳健。 

香港证监会与澳洲证监会发出联合通函新闻全文请见：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2P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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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交易所与深交所签订战略合作补充协议，共同推进大湾区建设 

香港交易所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刊发新闻宣布与深交所签订战略合作补充协议，以加强两地市场互联

互通，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根据这项补充协议，香港交易所与深交所将建立更紧密的全方位合作关系，进一步推动香港和中国内

地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两家交易所将定期就沪深港通发展、指数及衍生产品的开发、跨境监管动态

等相关话题合作举办论坛、研讨会等市场推广活动。 

两家交易所在 2016 年共同推出的深港通在去年 12 月迎来五周年，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重

要窗口。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深港通累计成交额达 41.9 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94.5%。 

香港交易所与深交所签订战略合作补充协议新闻全文请见： 

二、主要监管处罚 

1. 香港证监会对涉嫌违反《股份回购守则》的皓天财经及其他相关人士展开纪律研讯 

香港证监会收购执行人员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对皓天财经、主席兼行政总裁及执行董事刘先生及副总

经理刘女士展开纪律研讯，指其违反《公司股份回购守则》（《股份回购守则》）的规定。证监会指

称，皓天在 2020 年 3 月透过一宗与卖方预先安排及协定的大手交易，回购了 42,500,000 股股份。此

回购事项构成场外股份回购，须获收购执行人员和皓天无利害关系股东的批准，但此回购并没有获得任

何一方的批准。刘先生及刘女士为回购事项主要决策人及执行人。 

香港证监会纪律研讯新闻全文请参见： 

欧华点评：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受到严格监管。对于场内回购而言，上市公司董事会必须取得股东的一

般性授权或者特别授权，并且可回购的股份比例不超过授权日总股本的 10%和回购价格不高过特定股

价。而就场外回购而言，除了需要取得上市公司 3/4 以上独立股东的批准外，还需取得香港证监会的

批准。

2. 香港证监会因上市公司实控人因违反《收购守则》而向其施加制裁 

香港证监会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刊发新闻宣布，对朱某施加制裁，谴责朱某违反《收购守则》规则

26.1 下的强制全面要约责任，并对其施加为期 12 个月的冷淡对待令，即被禁止直接或间接使用香港证

券市场设施，时间由 2022 年 1 月 25 日起至 2023 年 1 月 24 日止。 

融德投资有限公司自 2009 年上市后便成为珠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而该公司当时是由廖先

生及朱某拥有。2012 年，朱某及其兄长因一项须予披露及关连交易而获得融德投资的法定控制权。而

朱某并未遵守《收购守则》履行向融德投资的全体股东做出强制全面要约的义务。 

香港证监会执法消息全文请参见：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22/2201122news?sc_lang=zh-cn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2PR1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2P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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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华点评：公众公司的收购与合并受限于香港证监会的《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收购守则》”）

的规定。《收购守则》并非香港法律，但“有意利用香港证券市场的人，在进行有关收购及合并的事宜

时，必须根据守则遵守适当的操守标准”（《收购守则》引言第 1.4 条）。违反《收购守则》的人士，

可能会受到香港证监会的私下训诫、公开谴责，及/或发出涉及批评、纪律处分或停职的公开声明。

《收购守则》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是有关做出强制要约的第 26 条，即，要约人须在下列情况下向受要

约人的全体股东作出强制要约，除非获执行人员授予豁免：(i)任何人（或两人或以上一致行动）不论是

否通过在一段期间内的一系列交易而取得一家公司 30％或以上的投票权；及(ii)持有一家公司不低于

30％但不超过 50％的投票权的任何人（或两人或以上一致行动）取得额外的投票权，结果令该人或他

们所持该公司的投票权百分比，以截至及包括取得上述投票权当日之前的 12 个月期间所持投票权的最

低百分比计算，增加超过 2%。这通常被称为“自由增购”规定。因此，如股东并无发出全面要约的意

图，一定要在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时注意避免触发强制要约收购。

3. 天合化工及其执行董事因在该公司的上市招股章程中发布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遭市场失

当行为审裁处制裁 

香港证监会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刊发新闻宣布，天合化工及其执行董事因在其上市招股章程中发布虚

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遭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制裁。裁定天合化工及其执行董事魏先生曾触犯市场失当行

为，原因是他们发出内容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首次公开发售招股章程，关于天合化工在 2011 年至 2013

年财政年度的往绩纪录期间，在要项上属虚假及具误导性的收入和溢利资料，致使将该公司的收入夸大

了逾人民币 67 亿元。 

审裁处命令，魏先生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或参与该等公司的管理，为期四年；天合化工及魏先生各自

不得作出构成市场失当行为的任何行为且须向政府和证监会支付讼费。 

香港证监会执法消息全文请参见：

欧华点评：香港证监会是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277 条做出上述处罚。天合化工的上述行为被

认定构成了六种市场失当行为中的“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以诱使进行交易”。根据香港《证券及

期货条例》第 277 条，如任何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披露、传递或散发虚假的或具误导性的资料，或授权

披露、传递或散发该资料，或牵涉入披露、传递或散发该资料，而该资料会导致以下情况，则披露虚假

或具误导性的资料以诱使进行交易的行为即告发生：(a)诱使他人在香港认购证券或进行期货合约交易；

(b) 诱使他人在香港售卖或购买证券；或 (c) 于以下情形，在香港维持、提高、降低或稳定证券的价格或

期货合约交易的价格：(i) 该资料在某事关重要的事实方面属虚假或具误导性，或因遗漏某事关重要的事

实而属虚假或具误导性；及(ii) 仅就民事性质的市场失当行为而言，该人知道该资料属虚假或具误导性，

或罔顾该资料是否属虚假或具误导性，或在该资料是否属虚假或具误导性方面有疏忽。根据《证券及期

货条例》第 298 条，疏忽不足以产生刑事责任。凡发现任何人从事市场失当行为，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

可处以不超过 5 年的取消资格令、冷淡对待令等若干处罚。严重的市场失当行为不再由市场失当行为审

裁处处罚，而是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将面临最多 10 年监禁及最高达 1,000 万港元的罚款等处罚。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2P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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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联交所批评中国置业投资及其五名董事 

香港联交所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刊发新闻稿宣布，批评中国置业投资及五名董事。中国置业投资就两项须

予披露的交易均未及时发布公告披露相关详情，并且这是中国置业投资于 2018 年违反《上市规则》并收

到联交所的警告信后的又一次违规，中国置业投资收到警告信后，除向董事提供一份政策外，并未采取任

何实际行动去实施改善措施以确保其日后会遵守有关须予公布的交易的规定。 

中国置业投资将上述两项须予披露的交易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其全资附属公司）代其管理股份，且基金

管理公司获授权可在未事先确认有关出售会否构成须予公布的交易或在未取得执行董事的批准的情况下进

行出售（亦即可代表该公司进行交易）。中国置业投资虽设有适用于须予公布的交易的相关政策，但基金

管理公司并不知情，且中国置业投资未向基金管理公司提供任何有关须予公布交易的培训。 

香港联交所裁定，中国置业投资违反《上市规则》须予披露交易披露的规定；执行董事、主席兼行政总裁

韩先生、执行董事区先生因知悉该等交易却忽略相关上市规则规定就两项出售事项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3.08(f)条以及尽力遵守及尽力促使上市公司遵守《上市规则》的《董事声明及承诺》，全部五位董事亦

因没有尽力确保该公司有充足及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违反了《董事声明及承诺》。 

香港联交所纪律行动声明全文请参见：

欧华点评：上市委员会在裁决中再次指出，有关董事即使已经将部分职能指派他人，亦不会免去其监督

履行相关职能的责任，董事仍要就该等职责共同及个别地承担最终责任。在本个案中，该公司没有有效的

系统供有关董事监控基金管理公司的活动以确保符合《上市规则》的规定。 该公司没有向其董事及该集

团员工提供充足的培训以确保符合《上市规则》规定。在两项出售事项之前，基金管理公司并未获提供任

何有关须予公布交易的指引或培训。另外，该公司在 2018 年违规事件之后，相关董事并没有对内控系统

做出修补，继而导致了重复违规。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2/220104_SoDA_c.pdf?la=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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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联交所批评顺诚控股及其执行董事兼主席刘女士 

香港联交所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刊发新闻稿宣布，批评顺诚控股及其执行董事兼主席刘女士。 

顺诚控股于 2018 年 7 月订立的一项价值 1.5 亿美元的投资（“有关投资”）属于主要交易，但顺诚控股

并未遵守有关公告、通函及股东批准的规定，并因此收到联交所发出的指引信，刘女士收到该指引信，但

并未传予董事会。 顺诚控股于 2019 年 12 月出售有关投资的一部分（亦构成主要交易），但同样未有遵

守《上市规则》的公告、通函及股东批准规定，刘女士亦未有向董事会汇报出售事项。 

两次有关投资及出售事项均由刘女士负责。董事会其他成员直至联交所展开调查后才得知有关指引信及出

售事项的事宜。 

尽管顺诚控股就遵守《上市规则》制定了内部监控政策，但其内部监控系统仍有不足： (1) 内部监控政策

并未对《上市规则》第十四章「须予公布的交易」一词作出定义； (2) 交易并无审批及向董事会汇报的程

序； (3) 没有任何程序规定须将联交所就重大事宜发给该公司的信函汇报董事会；及 (4) 主席及副主席代

表该公司订立交易的权力没有任何监控机制。 

香港联交所裁定，顺诚控股未有就出售事项遵守《上市规则》有关公告、通函及股东批准规定，而刘女士

因其没有：(i)促使该公司就出售事项遵守《上市规则》；(ii)将指引信传予董事会并考虑须就有关指引信

作出的相应行动；及(iii)确保该公司制定并维持充足且有效的内部监控措施，从而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3.08 条及《董事声明及承诺》。 

香港联交所纪律行动声明全文请参见：

欧华点评：在本个案中，上市公司虽然制定了内部监控政策，但内部监控系统明显存在不足，从而并没

有发挥真正的内控作用。联交所于 2022 年 2 月 4 日发布了《上市规则执行简报——聚焦点：内部监

控》，专门再次强调内控的重要性。《企业管治守则》要求董事会最少每年检讨一次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

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是否有效，联交所在该《执行简报》中指出，内部监控属于必须持续审视的工

作，以确保其设计仍能配合实际需要、确保相关措施有全面实施并且行之有效。联交所一般预期发行人及

个别董事能提出详细的文件证据，证明有检讨并在必要时加强内部监控系统。若没有文件证据显示发行人

如何详细有序地维持有效监控，及工作人员已接受过采取适当行动和程序方面的培训，则通常反映发行人

在这方面没有投放充足资源。

6. 香港联交所公开谴责环能国际及其两名董事 

香港联交所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刊发新闻稿宣布，公开谴责环能国际及其前执行董事浦先生、张先生。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环能国际先后向供应商支付了四笔预付款，涉及总额超过人民币 3.88

亿元，据环能国际称该预付款是用以购买建设项目所需的某些建筑材料。但联交所认为，预付款欠缺明显

的商业实质或商业理由。同时，每笔预付款的金额计算出来的资产比率均超逾 8%，构成《上市规则》下

的「给予某实体的贷款」且环能国际未及时公告相关资料。 

联交所裁定，环能国际未有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按《上市规则》公告规定公布上述「给予某实体

的贷款」的资料。环能国际的董事（无论有否直接参与决定订立涉及预付款的采购协议）没有适当考虑并

采取措施去确保董事会了解并考虑可能涉及的《上市规则》规定，以确保环能国际符合《上市规则》的规

定，违反其《董事声明及承诺》。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2/220110_SoDA_c.pdf?la=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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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交所纪律行动声明全文请参见：

欧华点评：《上市规则》第 13.13 条规定，如给予某实体的有关贷款（不包括给予发行人附属公司的贷

款，但包括向该实体、该实体的控股股东、该实体的附属公司及该实体的联属公司做出的垫款及代其做出

的担保之和）按第 14.07(1)条所界定的资产比率计算超逾 8%，即构成“给予某实体的贷款”，发行人必

须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公布相关资料，包括贷款的详情、产生有关款项的事件或交易之性质、债

务人集团的身份、利率、偿还条款以及抵押品等。《上市规则》第 13.15A 条规定，若有以下情况，任何

应收货款将不视为“给予某实体的有关贷款”：1) 在发行人日常业务中所产生者（因提供财务资助而产

生者除外）；及(2) 产生该项应收货款的交易属于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除了注意遵守第 14 章、

第 14A 章的披露要求以外，上市公司亦应注意遵守第 13 章中的持续披露责任。

7. 香港联交所公开谴责国际天食集团及其两名前任董事 

香港联交所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刊发新闻稿宣布，公开谴责国际天食集团及两名前任董事，并针对两名

前董事王女士及朱女士作出有关损害投资者权益的声明。联交所认为，若王女士及朱女士仍继续留任该公

司董事会成员，将有损投资者的利益。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国际天食集团与其关连人士先后进行了四组交易（包括给予个别实

体的贷款及采购交易）合共超过人民币 3.867 亿元，这些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共同拥有人均是王女士和朱

女士，其中贷款交易为免息、免抵押交易，对国际天食集团毫无商业利益却能让交易对手从中获利，相关

交易构成须予公布的交易及关连交易，但该公司未有遵守《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包括有关公告及/或

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联交所裁定，国际天食集团违反了《上市规则》并因上述交易导致利益严重受损，王女士和朱女士滥用职

权、未能使国际天食集团符合《上市规则》的规定、故意及/或持续不履行其在《董事声明及承诺》下的

责任、未能维持国际天食集团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均严重违反了其《董事声明及承诺》。 

香港联交所纪律行动声明全文请参见：

欧华点评：香港联交所近期处罚了若干不当贷款的案例。另外，在年报审阅中，重大的借贷交易也是香

港联交所的审阅重点之一。这些都涉及了董事是否妥当运用公司资产的问题。香港联交所提醒发行人应制

定适当的内部监控措施，以便整体上监控借贷交易。若有关活动是在发行人日常业务范围以外进行，董事

会应监督有关交易。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2/220105_SoDA_c.pdf?la=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2/220112_SoDA_c.pdf?la=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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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月监管文件 

1. 香港联交所刊发 2021 年发行人年报审阅报告 

香港联交所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刊发了最新的《2021 年发行人年报审阅》，对在 2021 年进行的年报

审阅情况做出总结，并提示上市发行人年报披露时的注意事项。香港联交所主要从三个方面审阅发行人

2021 年年报，一是对联交所所选范畴及相关披露的主题进行审阅，包括“核数师发出的非无保留意

见”、“重大资产减值”、“重大借贷交易”、“管理层讨论及分析一节的业务回顾”等；二是对于

2019 年及 2020 年新上市发行人及新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的特别审阅；三是对发行人按照会计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表披露的审阅。 

香港联交所也在报告中提出了本次年报审阅中发现的常见遗漏披露项目，包括：A) 持续关连交易；B) 股

份计划及退休金计划；C) 透过发行股本证券／可换股证券及认购权进行集资；D) 重大投资；E) 收购后

业绩表现保证的结果；F) 重大其他支出／收入等。 

香港联交所刊发的《2021 年发行人年报审阅报告》全文请参见：

欧华点评：《发行人年报审阅报告》体现了联交所对于年报的最新监管重点，我们建议上市发行人予以

全文阅读。在本期的年报审阅报告中，香港联交所对重大资产减值和于发行人财务报表中汇报的重大无

形资产等又做出了重点提示。就于发行人财务报表中汇报的重大无形资产而言，香港联交所指出，随着

新冠病毒疫情的持续变化，会出现很多重大不确定的情况。发行人应确保减值测试中使用的财务预测和

主要假设是合理的，并且与过往现金流量、可取得的市场信息和未来前景相比时不会过份乐观。发行人

须持续检讨其有关减值测试的披露是否清晰透明。而就重大资产减值而言，由于《上市规则》规定发行

人的年报中须讨论及分析年内与发行人财务业绩及状况有关的重大因素以及年内的重大事件，因此，如

若发行人资产录得重大减值，其应讨论导致有关减值的情况。

以上为 2022 年 1 月之港股监管要闻点评。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有更进一步兴趣，请随时与我们联系。谢谢！ 

刘江 

大中华区资本市场合规业务负责人 

T +861085200707

M +8613810557051

E vivian.liu@dlapiper.com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diar_2021_c.pdf?la=zh-CN

